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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１偽造小額估價圖利篇 

案例概述 

阿崗在某市立醫院擔任總務行政小組長，綜理醫院

的採購作業，而小鈴為行政室契約助理員，負責小額採購

等庶務，廠商阿郎是小鈴的前夫，2人雖已離婚，但仍同

居共同扶養小孩。 

醫院會計室要求小額採購需檢附 2 家以上廠商的報

價單，而阿崗提醒小鈴不要以阿郎為登記負責人之Ａ公司

來做醫院的小額採購案件，小鈴為讓阿郎可以賺錢貼補家

用，便讓阿郎以手機拍攝擷圖，再以印章軟體私擅偽造

Ｂ、Ｃ、Ｄ、Ｅ等 4家廠商的報價用章及負責人用印，再

LINE 給小鈴去簽核並登載於動支請示單，簽准後實際皆

由阿郎承做，105 年~108 年間阿郎共計承攬 83 件小額採

購案，獲取不法利益 17 萬 5,406 元。 

案經法務部廉政署移送地檢署指揮偵辦起訴，經法

院判決阿崗對主管事務圖利罪、阿鈴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

利罪、阿郎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

等。 

風險評估 

一、 小額採購案，雖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得逕洽廠商採

購，且無內部規定需檢附廠商報價單之數量，但原

則上仍應比價以評估廠商報價是否符合行情，以維

護小額採購案之公平合理性。 

二、 採購人員應注意與廠商間之利害衝突關係，更應廉

潔自持，避免私人間之利益輸送。 

相關法令 

一、 公務員圖利對象所得不法利益，乃其可領得之工程

款於扣除成本、稅捐及其他費用後之餘額（最高法

院106年度台上字第6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對主管事務圖利

罪)、第3條(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

利罪)。 

三、 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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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１偽造小額估價圖利篇 

罪）、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第213條（公

文書不實登載罪）、第31條第1項共犯。 

防制措施 

一、 利用各式場合機會案例教育，強化採購承辦人及審

核主管之法治觀念，避免便宜行事或因顧及私交而

損害機關對採購案件管理之正確性。 

二、 多加搜尋市場行情，並加強小額採購案件之驗收勾

稽審查，以避免偽造情事而影響交易公平性。 

三、 嚴格審查小額採購之報價（估價）單內容，切勿如

案內阿崗及小鈴明知不實仍進行簽核及請款，致使

實際承商與簽准對象不同，而被以圖利罪相繩。 

參考資料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10 年度訴字第 174 號刑事判決、臺灣

高等法院 111 年度上訴字第 3815 號刑事判決 

 

 

 

 

 

  

 

 

 

 



                              

 3 

案例２知圍標未廢標圖利篇 

案例概述 

阿發是某鄉公所行政室主任，阿井是該公所前主任

秘書，阿惠是大大公司執行長，阿興是 A 舍公司負責人，

阿祥是 B龍公司負責人。公所招標辦理辦公大樓委託設計

監造案(標案案號 1)145 萬 3，000 元，代表會裝修工程

1,119 萬 9,729 元(標案案號 2)辦公大樓裝修工程案預算

2,702 萬 9,919 元(標案案號 3)。 

因大大公司不符投標資格，阿惠以設計監造總價 15%

之代價向不正建築師事務所借牌投標，「標案案號 1」開

標當天僅有阿惠到場代表不正建築師事務所 1 家廠商投

標，公所最後評定平均分數 82.21 分，由不正建築師事務

所取得優先議價權，於比減價後得標。 

阿興與阿祥想投標「標案案號 2」及「標案案號 3」，

2人遂找與公所關係良好的阿井去找阿發商討，阿井提議

「標案案號 2」由 A舍公司主標，B龍公司陪標；「標案案

號 3」則由 B 龍公司主標，A 舍公司陪標，阿井並假藉鄉

長名義表示事成後需支付 1成回扣，阿發未為反對意見，

大家並將上開商議結果告訴阿惠。 

「標案案號 2」開標當日，A舍公司標價 1,108 萬元，

B龍公司標價 1,110 萬元，惟另有 C王公司投標，而其金

額 949 萬 8,000 元更低，遂由 C王公司得標。 

B 龍公司阿祥為確保「標案案號 3」至少有 3家廠商

投標，便另借用 D群公司名義投標，D群公司配合寫好投

標文件交給阿祥，阿祥從中抽換型錄資料讓其無法通過規

格審查，而「標案案號 3」開標當天，計有 A 舍公司(未

派人出席)、B龍公司、D群公司、E詠公司投標，阿惠向

審標人員宣達廠商所附之規格型錄與審查表規格內容相

符者打勾，而審標人員在 A舍公司之審查表部分選項勾選

不合格；另因看不懂 B龍公司之部分規格，因此查表部分

欄位空白未打勾；而 D群公司及 E詠公司皆被認定規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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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２知圍標未廢標圖利篇 

符，而上開不合格處，審查人員備註「說明」、「無資料」、

「補附」。因阿惠事先知道阿井等人之協議，竟在 A 舍公

司未派人到場說明、亦未予到場之 B龍公司代表說明，即

逕行通過 A舍公司及 B龍公司之資格審查，由 A舍公司及

B 龍公司進入比價階段，A 舍公司標價 2669 萬 4000 元高

於 B龍公司 2,349 萬 7,894 元，遂由 B龍公司得標。事成

後阿井要阿祥須履行先前協議，阿祥以利潤有限討價還價

後交付阿井 200 萬。 

案經地檢署指揮法務部廉政署偵查起訴及法院判

刑，阿發及阿井被判處貪污治罪條例之共同犯對主管事務

圖利罪、阿惠則犯政府採購法妨害投標罪及違法審查圖利

罪。 

風險評估 

一、 「標案案號1」招標方式為經公開評選或公開徵求之

限制性招標，決標方式為準用最有利標，評選委員

未多方檢視廠商資料，致有廠商借牌情事發生。 

二、 「標案案號2」形式上雖有3家廠商投標，然實際上 A

舍公司及 B 龍公司早已協議互為圍陪標，後由半途

殺出 C 王公司並為最低價而得標。因此形式符合開

標家數之採購，仍存有圍陪標之風險。 

三、 「標案案號3」之 A舍公司及 B龍公司審查表部分欄

位被勾不合格及空白未勾合格之情形下，竟當場通

過資格審查續行比價，顯見審標人員未仔細核對審

查項目。 

相關法令 

一、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對主管事務圖利

罪)、第3條(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

利罪)。 

二、 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7款、第87條第5項妨害投

票罪、第6項未遂犯、第88條第1項前段之違法審查

圖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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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刑法第339條（詐欺罪）、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

書罪）、第213條（公文書不實登載罪）、第31條第

1項共犯。 

防制措施 

一、 評選委員進行評選時，應多方詢問並檢視廠商答覆

是否確實可行，以達到準用最有利標選出優良廠商

之目的。 

二、 開標時雖廠商雖符形式審查家數，仍應確實進行實

質審查，以機先查覺是否有重要異常關聯之情事存

在。 

三、 開標之資格及規格審查人員，應落實核對投標文件

資料與規格表項目是否相符，勿流於形式打勾及簽

名。 

四、 採購案件若有設計監造案，不可將全部責任都交給

技術服務廠商，承辦單位人員仍有職責予以仔細核

對。 

五、 案內阿發事前已明知廠商有圍標事實，卻為讓工程

儘速發包，未依政府採購法規定予以廢標，事後被

判決圖利罪，因此主管及承辦人皆應參加類此採購

等法治訓練，以避免如案內人員因法治觀念不足而

涉法之情事發生。 

參考資料 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上訴字第 2700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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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３配合不實核銷圖利篇 

案例概述 

阿友是行政院某委員會研究所薦任第 8 職等助理研

究員，負責實驗室及環境清潔等採購案之申請、履約管理

及驗收等業務，騰雲公司得標承攬該研究所「106 年 66

館清潔案」及「107 年度實驗室清潔案」等 2案，阿琳是

該公司負責人，阿雅則為公司業務員。 

「106 年度 66 館清潔案」第 1 次驗收前，阿友明知

騰雲公司未派工清潔，亦未交付無菌衣，仍通知騰雲公司

提出履約相關文件請款，阿琳及阿雅便在清潔維護單上偽

簽臨時工之簽名，另偽造不實無菌衣送貨單，並開立 29

萬 7,000 元之不實發票，騰雲公司將上開資料送給阿友

後，阿友配合在送貨單上虛偽填上簽收日期及蓋職章，並

在清潔維護單之履約管理人欄蓋上職章，並於 106 年 9 月

22 日研究所驗收紀錄之驗收經過欄不實登載「完成 A〜D

級區無塵無菌室清潔 10 次，環境監控系統 TAB 調整 2次、

單包裝無菌衣 100 套組」等語，並勾選「與契約、圖說、

貨樣規定相符」之不實內容，送交不知情之監驗人員及主

驗人書面驗收合格後辦理結報請款，該研究所於 106 年 9

月 29 日將 29 萬 7,000 元匯至騰雲公司銀行帳戶。 

「106 年度 66 館清潔案」第 2 次驗收前，阿友等人

亦以相同手法結報請款，阿琳及阿雅於清潔維護單上偽簽

臨時工之簽名，阿友配合於驗收紀錄之驗收經過欄登載

「完成 A〜D級區無塵無菌室清潔 16 次，環境監控系統調

整 2次」等語，並勾選「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

該研究所於107年 1月 2日將31萬 3000元匯至騰雲公司

銀行帳戶。 

「107 年度實驗室清潔案」驗收前，阿友等 3人又另

行起意，重演上開相同手法結報請款，阿友配合於驗收紀

錄之驗收經過欄不實登載「完成 A〜D 級區無塵無菌室清

潔，環境監控系統調整，單包裝無菌衣 100 件，並環境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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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３配合不實核銷圖利篇 

測報告合格，同意驗收」，及於驗收結果欄不實勾選「與

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該研究所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將 47 萬元匯至騰雲公司銀行帳戶。 

騰雲公司合計獲得不法利益 108 萬元，案經法務部

廉政署移送地檢署偵查起訴，經法院判處阿友犯貪污治罪

條例之主管事務圖利罪，阿琳及阿雅則違反商業會計法等

罪。 

風險評估 

一、 承辦人未落實管制採購標案之執行，可能恐未於年

度內核銷影響預算執行率而被責罰，故挺而走險與

廠商合謀以不實履約資料請款核銷。 

二、 承辦人於驗收紀錄未覈實記錄驗收情形，虛應故事

或便宜行事，隨意填寫驗收經過並勾選承辦「與契

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致發生驗收不實之情形。 

相關法令 

一、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 

二、 刑法第213條、第216條。 

三、 商業會計法第71條。 

四、 刑法第215條。 

防制措施 

一、 要求廠商履約驗收請款資料，檢附前後照片，以利

比對勾稽。 

二、 本案106年度及107年度合計核銷單包裝無菌衣200

套組，數量甚多，因此主管審核核銷資料，若多加

詢問無菌衣放置何處及相關庫存數量，或可即時避

免廠商虛偽請款、不實交貨或盜用之情事發生。 

三、 辦理案件驗收時，應注意請購物品之照片與請購型

號是否相同、有無確實入庫及數量正確與否。 

參考資料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0 年度上訴字第 337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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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４洩露招標文件圖利篇 

案例概述 

阿菱是某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之約聘技術助理，她與弟

弟阿輔共同經營福氣工程行，阿鑫是阿輔的朋友，阿曾則

是豐富公司負責人。107 年間風景區管理處辦理Ａ、Ｂ綠

美工程採購案，阿菱及阿瑩分別為Ａ、Ｂ採購案的承辦人。 

阿菱在Ａ採購案公告前,先用 LINE 將招標文件之預

算書等檔案資料傳給阿輔，而讓阿輔想去投標，但福氣工

程行資格不符，遂透過阿鑫向阿曾借用豐富公司的名義投

標，而阿輔為隱匿與阿菱是姐弟關係，便委由阿鑫代表豐

富公司去開標，開標前阿菱還先以 LINE 洩露投家廠商家

數，在進行廠商資格審查時未予迴避，仍在豐富公司之審

查表勾選「資格審查尚符」，該案順利由豐富公司投標。 

B 採購案公告前，阿菱非承辦人為事前取得招標文

件，遂向阿瑩佯稱「昨天上傳標案暫存區有一個檔案，我

要把他存下來」、「因為在你那上傳，會在你電腦中，我需

要用到他」等語，阿瑩不疑有他，便將公務電腦之帳號、

密碼提供給阿菱，阿菱登入阿瑩之公務電腦後，未經阿瑩

同意，擅將 B 採購案之招標文件檔案下載，再洩漏給阿

輔。阿輔循上開方式向阿曾借牌、由阿鑫出席開標，亦順

利得標 B採購案。 

案經調查局報告橋頭地檢偵查起訴，法院判刑，阿菱

被判處貪污治罪條例對主管事務圖利罪、阿輔等人則違反

政府採購法。 

風險評估 

一、 承辦人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下稱利衝法）之法治觀念薄弱，為讓弟

弟得標，開標前洩露招標文件及投標家數，明知借

牌違反政府採購法未予制止，還配合資格審查通過。 

二、 電腦內存有個人業務資料，勿隨意將帳號密碼告知

他人，避免公務機密外洩。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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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４洩露招標文件圖利篇 

相關法令 

一、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對主管事務圖利罪。 

二、 刑法第132條第1項公務員洩露國防以外之秘密準文

書及消息罪。 

三、 刑法第359、361條無故取得公務機關電腦之電磁紀

錄罪。 

四、 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第15條第2項、第34條第

1、2項。 

防制措施 

一、 案例內容牽涉採購法第87條之借牌；第15條第2項涉

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

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第34條招標文件於公

告前應予保密、及不得於開標前不得洩露家數等，

加強上開採購法之教育宣導。 

二、 強化利衝法之法紀教育，案例之福氣工程行若符合

投標資料且無事前洩密招標文件違法情事者，依利

衝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公職人員或其關係

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公告程序所辧理之

政府採購案件，得有交易行為，並踐行事前揭露及

事後公開即符規定，毋須為隱匿關係而另導致違法

情事發生。 

三、 利用各式集會場合機會進行案例宣導，並搭配相關

資安業務稽核，以深化公務機密維護觀念。 

參考資料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11 年度上訴字第 1092 號刑事判

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110 年度訴字第 60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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